
积极财政政策应有新思路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快速下滑，

是经济下行趋势愈发严重的主要原

因。今年头两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仅为 13.9%，较上年同期低 4 个百分

点。其中内资企业下降 5 个百分点为

14.4%，外资企业下降 7个百分点为负

增长（-2%）。从固定资产投资构成看，

最主要的建筑安装工程类和机器设备

类投资的月度增速，在 2013 年之前均

处于 20%~40% 的高位；但机器设备

类投资增速，到 2014 年前两月骤然下

滑至 9.6%，全年也仅为 12.2%，2015

年前两月进一步下滑至 8.7%。相对而

洞见 Opinion

同时，政府直接投资的效率不高、强

度过大易导致金融风险。因此，如何

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杠杆作用，激发

企业投资内生动力，特别是提高企业

机器设备投资的强度，应成为制定稳

增长政策预案的核心思路。

以增值税全面转型激发企业
投资内生动力的政策设想

笔者结合我国增值税改革的需要、

产业发展的战略远景，初步提出一个

新的政策设想。其基本思路是：在增

值税抵扣链条中，将机器设备类固定

资产进项税的抵扣比例，由全额抵扣

提高到 1.5 倍抵扣，实现增值税全面

转型和激发企业投资内生动力的双重

目标。

国际上通行的增值税税制是消费

型增值税，即允许企业的厂房建筑物

和机器设备投资包含的进项税，在增

值税抵扣链条中予以抵扣。我国 1994

年设立的增值税是生产型增值税，不

允许固定资产投资进项税抵扣。2009

年，我国启动全国范围内的增值税转

型改革，允许机器设备类固定资产投

资进项税抵扣。但由于当时建筑业征

2015 年积极财政政策动手早、力度大，但效果不甚乐观，建议调换新思路

降低机器设备投资税负  激发企业投资动力
向机器设备投资倾斜的增值税全面转型，或将为企业减税 2000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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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2015 年积极财政政策应更有力度。

今年前两个月，各项减税政策继续发挥作用，财政收入增速仅为 3.2%，

较上年同期低 8个百分点；财政支出同口径增速为 9.5%，较上年同期

高 4个百分点。收入增速大幅下降，支出增速大幅上升。可以看出，

2015 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动手较早，力度较大，对宏观经济理应起到较大

的支撑作用。然而实际效果却不容乐观：前两月投资增速进一步下滑，

一季度经济增速极有可能会破七。在此背景下，积极财政政策该如何作

为？

言，建筑安装工程类投资增速较为稳

定，2015 年前两月仅下滑至 15.5%，

下滑还主要受房地产投资增速快速下

降的影响。国际经验和大量研究表明，

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主要体现在机

器设备上。因此我国机器设备类投资

增速的骤然下降，可能预示着企业技

术更新、转型升级的信心不足，更为

值得担心。

加大积极财政政策力度，提高政

府投资强度，加快财政支出进度，继

续推进降费减税，对提高投资增速有

一定的促进作用。但由于财政资金在

固定资产投资资金中占比不到 4%，不

能过高估计政府直接投资的带动作用。

今年前两月的数据也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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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营业税，无法纳入增值税征管链条，

因此改革后的增值税仅是半消费型增

值税。按照“营改增”的战略部署，

建筑业改征增值税可望在 2015 年实

现。其后，从半消费型增值税转向国

际通行的消费型增值税，将是完善增

值税税制的重要改革目标。

转向消费型增值税的常规思路是 ：

将房屋建筑物类固定资产投资包含的

进项增值税纳入抵扣范围。本文提出

的方案是：直接将机器设备类固定资

产投资包含的进项税抵扣比例，由现

有的 100%提高到 150%，从而实现

消费型增值税的改革目标。非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也可按其机器设备类固

定资产投资进项税的 50% 减税。按照

笔者的初步估算，改革将带来 2000 亿

左右的减税效果，基本与常规思路等同。

采取新思路推进增值税全面转型

改革，有可及时实施、可灵活调整、

激励企业转型升级、有针对性等几大

特点。首先，由于仅需调整机器设备

类投资进项税纳入抵扣的系数，改革

可及时启动，无需等待建筑业纳入增

值税征管范围，避开了建筑业增值税

税制设计的干扰，且不增加征管成本。

其次，未来可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变

化，将抵扣倍数灵活调整，因此能成

为宏观调控的有力抓手。其三，按照

笔者对 2009 年增值税转型效果的评

估，新思路对于激励企业加大机器设

备类投资力度非常有效，对其厂房建

筑物投资影响不显著，因此有利于促

进企业的技术改造和转型升级。最后，

机器设备类投资增速过低是当前我国

宏观经济最值得担忧的问题，新思路

恰是针对于此。 

笔者提出的税制改革思路属于结

构扭曲型税制设计，要求对房屋建筑

物类和机器设备类固定资产投资区别

对待，这在国际上并非少见。例如，

在二战之后，美国多次根据宏观经济

形势的变化，调整企业所得税抵扣、

折旧期限等政策，以促进企业投资。

在调整方案设计上，一般会对机器设

备类和厂房建筑物类固定资产投资区

别对待。这也造成美国的机器设备类

固定资产投资的税收成本长期低于房

屋建筑物类达 20%~30% 甚至以上。

这种调整所得税政策的思路，与本文

的设计是一致的。

新思路的利弊分析

笔者提出的税制改革新思路的优

点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

一是充分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杠

杆作用，激发企业投资的内生动力。

改革属于重大结构性减税政策，企业

将普遍受益。但企业要想享受到减税，

必须以扩大固定资产投资活动为前提。

因此，改革方案的设计，充分发挥了

积极财政政策的杠杆作用，将能大大

激发企业自主投资的积极性。

二是将税制改革与提高经济增长

的质量和效益结合起来。中央提出，

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要更加注重

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更加注重“绿

色化”。为此，我国目前已提出“中国

制造 2025”、“互联网 +”等战略。企

业的技术进步和转型升级，是这些战

略目标和战略部署落地的根基。

历史经验表明，发展中国家的企

业技术进步，主要体现在不断引进先

进机器设备，通过消化吸收内涵于新

设备的先进技术，进而逐步增强自主

创新能力。本文提出的实现增值税全

面转型改革目标的新方案，恰是给机

器设备投资更多的税收优惠，因此有

利于高新技术和服务行业，有利于企

业的设备更新和转型升级，能鼓励企

业内涵式增长而非外延式扩张。

笔者提出的税制改革方案可能存

在的问题主要有两点 ：

一是可能减税力度过大，导致财

政无法承受。按静态测算的 2000 亿

左右的减税规模，虽属于新增减税，

但应属于当前财力可承担范围内。在

2015 年赤字额和支出安排既定的情况

下，可通过加大盘活财政存量资金的

力度来弥补。到今年 1 月份，我国国

库存款尚有 3.8 万亿，盘活存量资金

的潜力还很大。当然，改革将激发企

业投资积极性，投资增速超过现有水

平，进而可能带来更多的减税要求。

但由于新增企业经济活动本身可产生

大量税收，完全可弥补由此带来的额

外增加的减税，产生“税制上减税但

税收收入增加”的效果。

二是可能破坏了增值税抵扣的完

整链条，导致税收征管存在困难。按

照常规思路实现增值税全面转型，“发

票抵扣制”要求企业进行厂房建筑物

投资时获得建筑商的增值税发票，有

利于建筑业的税收征管。本文提出的

方案，本身不要求将厂房建筑物类投

资进项税纳入抵扣链条，因此破坏了

建筑业增值税的征管链条。为此，可

考虑将厂房建筑物投资进项税的 10%

纳入抵扣链条，增加企业获取发票的

激励，还要加强建筑业的增值税征管，

以解决这一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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